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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部署，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沿海地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推动沿海地区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的重大意义
 
    （一）深入开展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积极探索沿海地区经济社会与海洋生态环境相协调的科学发展模式，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努力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对于促进海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海洋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综合管理的管控能力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实现“十二五”海洋事业发展战略目标，推动我国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和谐、持续、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
 
    （二）指导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生态文明理念，以促进海洋资源环境可持续利用和沿海地区科学发展为宗旨，探索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模式，引导沿海地区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沿海地区发展方式的转变和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三）基本原则。坚持统筹兼顾，促进沿海地区经济建设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坚持科学引领，提升海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沿海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坚持以人为本，打造良好海洋生态环境；坚持公众参与，提高全社会海洋生态文明意识；坚持先行先试，充分发挥示范区的带动引领作用。
 
　　（四）总体目标。“十二五”前期在海洋经济发展试点省份以及海峡西岸经济区开展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积极探索经验。在总结、提高的基础上，各沿海省市全面推进，形成各具特色的科学发展模式，到“十二五”末建成10-15个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示范区建设经验，综合提升全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三、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的主要任务
 
    （五）优化沿海地区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
 
　　依据沿海地区海域和陆域资源禀赋、环境容量和生态承载能力，科学规划产业布局，优化产业结构。积极推广生态农业、生态养殖业，大力发展海洋生物资源利用、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节能环保、海洋能开发等海洋新兴产业，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和促进滨海旅游业、海洋文化产业等服务产业的发展。提高海洋工程环境准入标准，提升海洋资源综合利用效率。积极实施宏观调控，综合运用海域使用审批、海洋工程环评审批和工程竣工验收等手段，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保障各示范区的海洋产业结构和效益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
 
　　（六）加强污染物入海排放管控，改善海洋环境质量。
 
　　坚持陆海统筹，建立各有关部门联合监管陆源污染物排海的工作机制。加大污水处理厂建设，限期治理超标入海排放的排污口，优化排污口布局，实施集中深海排放。海洋环境质量不能满足海洋功能区和海洋环境保护规划要求的海域，要通过生态修复等手段积极开展海洋环境整治工作。要积极建立和实施主要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制度，加强海上倾废排污管理，逐步减少入海污染物总量，有效改善海洋环境质量。
 
　　（七）强化海洋生态保护与建设，维护海洋生态安全。
 
　　大力推进海洋保护区建设，强化海洋保护区规范化建设，在海洋生态健康受损海域组织实施一批海洋生态修复示范工程，恢复受损海洋生态系统功能，营造良好投资、宜居环境，培育新的海洋经济增长点。在自然条件比较适宜的区域，试点开展滨海湿地固碳示范区建设，提升海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贡献能力。建立实施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保护重要海洋生态区；严格限制顺岸平推式围填海，保护自然岸线和滨海湿地。提高海洋工程环境准入标准，建立实施海洋生态补偿制度，提升海洋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加大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力度。
 
　　建立海洋生态环境安全风险防范体系，编制区域应急响应预案，加强海洋环境突发事件和区域潜在环境风险评估、预警的信息共享，提升海洋环境灾害、环境突发事件的监测、预警、处置及快速反应能力，保障海洋生态安全。
 
　　（八）培育海洋生态文明意识，树立海洋生态文明理念。
 
　　深入开展海洋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活动，普及海洋生态环境科普知识，建设海洋生态环境科普教育基地，传播海洋生态文明理念，培育海洋生态文明意识。发挥新闻媒介的舆论宣传作用，提高公众投身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开辟公众参与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渠道，鼓励社会各界参与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全民参与意识，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的良好氛围，牢固树立海洋生态文明理念。
 
    四、推进全国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的保障措施
 
　　（九）加强领导，健全机制。国家海洋局统一组织和指导全国的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工作。各地区要建立健全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工作领导组织体系，具体组织和实施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工作。
 
　　（十）规划先行，有序推进。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试点地区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海洋生态保护实际，科学制定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规划。各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规划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强指导，有序推进。
 
　　（十一）明确程序，严格审批。沿海市、县人民政府在自愿的基础上，逐级提出申请，经省级人民政府审查通过后报国家海洋局审批。国家海洋局组织有关专家论证考核申报材料，通过审批核准的市、县按照相关建设标准开展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规划建设期结束后，经考核达到示范区建设要求的市、县，由国家海洋局命名为“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并向社会公告。
 
　　（十二）科学指导，规范实施。国家海洋局研究制订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规划编制指南、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评估办法等，指导各地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工作。各市、县应据此编制建设规划，确定分阶段目标和任务，保证示范区建设工作科学规划，有序实施。
 
　　（十三）加大投入，拓宽渠道。要加大对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试点地区的各级海域使用金支出项目支持力度；各地应积极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同时鼓励企业和社会积极参与，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以保障建设资金需求。
　　
　                                                                             　                                               二○一二年一月三十日

